关于《池州市支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的汇报
一、背景依据及起草过程

因《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池州市支持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及七个产业发展政策的通知》（池政办〔2023〕33号）有效期截止到2024年度。为进一步支持池州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根据市政府部署要求，市工信局会同市科技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商务局共同起草《池州市支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简称《若干政策》）。

市工信局在市直相关部门配合下，在原有相关部门制定的产业发展政策基础上，结合当前工作重点方向，并学习借鉴其他地市政策制定的做法，起草文件内容，在多次反复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形成了初稿，既有政策的延续性、也有政策的创新性。在起草期间多次与县区部门保持沟通，并征求县区、市直部门意见，并面向企业征求意见。

二、文件主要内容

《若干政策》共十个部分33条，其中政策部分，共九个部分31条。第一部分支持企业入规升级，共4条；第二部分支持创新平台建设，共3条；第三部分支持产品创新转化，共4条；第四部分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共3条；第五部分支持绿色智能发展，共3条；第六部分支持人才服务建设，共4条；第七部分支持企业扩大贸易，共4条；第八部分支持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共2条；第九部分支持企业质量标准化建设，共4条。
第十部分是附则，明确政策支持对象、使用年度、兑现依据等，共2条。
